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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 鸡 市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宝政复决字〔2024〕88 号

申请人：郭某某

被申请人：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政府。

地址：本市金台区龙腾路 1 号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作出的《关于

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》（（12 份，对应申请人的 12 份申请，

以下简称《回复》），于 9 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。（因情况复杂，审理期限延长 30 日。）

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回复》，责令其重

新作出书面答复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8 月 19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

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：金台区×××村（棚

户区）改造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）补偿费用收支情况、

分户补偿情况；该项目征收过程中对申请人的房屋（地上物）

进行调查登记情况（地上物确认签字表及公示材料）；该项

目的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（征地红线图）；该

项目拟征地公告及拟公告的张贴照片；该项目的拟征收土地

现状调查报告；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；该项目征

收地块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；该项目征地调查确认表；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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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征地公告及公告的张贴照片；该项目土地征收批准文

件；该项目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的

证明材料。被申请人于 2024 年 9 月 22 日向申请人送达由金

台区×××街道办事处作出的关于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回

复，均载明：“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信息，本机关不是信息

的制作机关，也无上述信息所对应的行政职能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 5 项规定，不

予公开。”

首先，申请人并未向金台区×××街道办事处申请公开

政府信息，而是向被申请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，被申请人截

至目前未向申请人直接给予任何答复。

其次，尽管金台区×××街道办事处根据被申请人的委

托公开相关信息，其答复内容也违反法律规定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：

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

复：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

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

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”，本

案如街道办事处不是信息的制作机关，也无上述信息所对应

的行政职能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应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，

且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

该行政机关的名称、联系方式，而不应答复不予公开。被申

请人作为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，应就申请人申请公开的政府

信息予以答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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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五十一条

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

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者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投诉、举报，也可以依法申请行

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”综上，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

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的相关规定，请求复议机关查明案情，

纠正被申请人的违法行政行为，责令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提出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书面回复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因机构改革、职能调整等原因，被申

请人数据局负责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人员尚不熟悉政府信

息公开有关规定，将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，处理为向被申请人下属×××街道办事处申请公开政

府信息，×××街道办事处遂进行了答复。该项政府信息公

开答复存在答复主体错误的情形，被申请人已认识到存在的

问题，并将积极予以纠正。

申请人向被申请人申请的政府信息，被申请人将随本答

复一并提供。申请人申请公开的×××村改造项目补偿费用

收支情况、分户补偿情况，因该项目补偿工作尚未结束，该

信息尚不存在，一并予以说明。

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房屋位于宝鸡市金台区×××村，

该房屋被纳入金台区×××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2024 年 8

月 19 日，申请人通过中国邮政向被申请人邮寄申请信息公

开，所需信息内容描述：申请人的房屋及宅基地位于陕西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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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金台区××村，2019 年申请人房屋及土地被纳入金台

区×××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。现为了解相关

情况，依法向贵单位书面申请并要求书面回复，与该项目相

关的补偿安置方案及张贴照片或其他公示公告的材料。信息

指定提供方式：纸质。信息的获取方式：邮寄。9 月 9 日，

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 12 份信息公开表，申请公开金台区

×××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）相关的

补偿安置方案及张贴照片或其他公示公告的材料；该项目补

偿费用收支情况、分户补偿情况；该项目征收过程中对申请

人的房屋（地上物）进行调查登记情况（地上物确认签字表

及公示材料）；该项目的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

（征地红线图）；该项目拟征地公告及拟公告的张贴照片；

该项目的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报告；该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

评估报告；该项目征收地块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；该项目

征地调查确认表；该项目的征地公告及公告的张贴照片；该

项目土地征收批准文件；该项目征收补偿费用足额到位、专

户存储、专款专用的证明材料。8 月 26 日，宝鸡市金台区数

字化信息服务中心向宝鸡市金台区×××街道办事处发出

《关于办理郭某某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通知》。9 月

12 日，宝鸡市金台区数字化信息服务中心再次向宝鸡市金台

区×××街道办事处发出《关于办理郭某某提交的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的通知》。9 月 19 日，宝鸡市金台区×××街道办

事处向宝鸡市金台区数字化信息服务中心发出《回复》（12

份，对应申请人的 12 份申请）。9 月 20 日，宝鸡市金台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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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化信息服务中心通过中国邮政直接将上述《回复》（12

份，对应申请人的 12 份申请）邮寄申请人。9 月 22 日，中

国邮政反馈：您的快件已签收【本人签收，郭某某】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申请人提供的行政复议申请

书，公民身份号码、《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表》（12 份）、《回复》复印件（12 份）、邮件回执。

被申请人提供的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《关于办理郭某某提交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通知》（2 份）、办件通知单（13 份）

等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

二十一条规定，除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外，设区

的市级、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

况，主动公开涉及市政建设、公共服务、公益事业、土地征

收、房屋征收、治安管理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；乡

（镇）人民政府还应当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，主动公开贯

彻落实农业农村政策、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运营、农村土地承

包经营权流转、宅基地使用情况审核、土地征收、房屋征收、

筹资筹劳、社会救助等方面的政府信息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

作为金台区×××村（棚户区）改造项目的征收主体，负有

主动公开或依申请公开土地征收、房屋征收政府信息的法定

职责。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被申请人

应当以自己名义，或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

条例》第四条规定指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以其名义作出

答复。被申请人直接将宝鸡市金台区×××街道办事处对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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鸡市金台区数字化信息服务中心的《回复》作为申请人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，明显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

公开条例》的规定，属于答复主体不适格，且未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规定，对申请人

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事项作出答复，属于不履行法定职责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六条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对

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

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


